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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开展勘察地块专项排查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根据《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转发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深刻汲取广州“12·1”地面塌陷事故教训切实加强地下施工安全生产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为进一步加强我区工程勘察质量监管，我局决定开展有关专项排查。具体通知如下：

一、排查范围

南海区范围内，特别是位于地质条件复杂、软基面积较大地块的房屋建筑工程（工程进度为勘察审查、设计审查、施工阶段）。
二、排查内容

在我区有任务的施工图审查机构及勘察单位应对照以下要求开展排查工作：
（一）勘察报告编制深度是否按照有关标准编制；

（二）勘察报告是否真实准确；

（三）勘察单位是否参加建设单位或者监理单位组织的勘察设计交底和文件图纸会审，对编制的工程勘察文件是否以书面形式向其他各方建设责任主体作出详细说明；

（四）施工图审查机构是否严格按照标准进行勘察文件审查。

在完成排查工作后，请各单位于2019年12月24日前将附表盖公章报送我局工程质量安全监管科（604室）。

三、排查整改要求

各施工图审查机构要迅速组织相应勘察单位对照排查内容开展工作。对排查过程需要修改调整的勘察报告，勘察单位要报审图机构复审，并及时报送建设单位。由勘察变更导致设计变更的项目，建设单位应及时按规定程序办理。

四、其他要求

（一）各施工图审查机构在勘察文件审查过程中应更加严格按照国家和行业标准规范要求进行审查，以更好的指导设计、施工。

（二）各勘察单位要加强勘察现场原始记录管理，确保现场记录的真实、准确、完整，杜绝因勘察资料错误而导致的地基下陷等工程质量安全事故。

（三）各勘察单位同时也应加强从业人员的业务学习，严格按规范操作，完善内部的质量管理体系，落实成果文件的相关质量控制制度，切实提高勘察成果质量。

附件：勘察地块专项排查工作汇总表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  
                2019年12月16日          
（联系人：张志明，联系电话：0757-86286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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